
辽宁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 一 条 为 加 强 矿 山 环 境 治 理 和 生 态 恢 复 ，促 使 矿 山 企

业 合 理 负 担 其 资 源 与 环 境 成 本 ， 理 顺 资 源 价 格 形 成 机 制 ，

根 据《 国 务 院 关 于 全 面 整 顿 和 规 范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秩 序 的 通

知 》 （ 国 发 〔 2 0 0 5〕 2 8 号 ） 和 《 财 政 部 、 国 土 资 源 部 、

环 保 总 局 关 于 逐 步 建 立 矿 山 环 境 治 理 和 生 态 恢 复 责 任 机

制 的 指 导 意 见 》 （ 财 建 〔 2 0 0 6〕 2 1 5 号 ） 要 求 ， 结 合 本 省

实 际 ， 制 定 本 办 法 。  

  第 二 条 凡 在 本 省 行 政 区 域 内 开 采 矿 产 资 源 的 采 矿 权

人 ，必 须 依 法 履 行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的 义 务 ，与 负 责 采 矿

许 可 登 记 的 县 级 以 上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签 订 矿 山 环

境 恢 复 治 理 责 任 书 （ 以 下 简 称 "责 任 书 "） ， 国 土 资 源 部 登

记 发 证 的 与 省 级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签 订 责 任 书 ，交 存

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保 证 金 （ 以 下 简 称 "保 证 金 "） 。 责 任 书

的 格 式 和 内 容 由 省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按 照 有 关 规 定

和 要 求 统 一 制 定 。  

  第 三 条 新 设 立 、延 续 、变 更 登 记 的 采 矿 权 人 在 领 取 采

矿 权 许 可 之 前 签 订 责 任 书 ， 交 存 保 证 金 。  

  本 办 法 发 布 之 前 已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的 采 矿 权 人 ，应 当

依 本 办 法 于 6 个 月 内 补 签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责 任 书 ，交 存

保 证 金 。 采 矿 权 人 转 让 采 矿 权 的 ， 责 任 书 重 新 签 订 。  



  第 四 条 保 证 金 是 采 矿 权 人 为 履 行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

义 务 而 交 存 的 保 证 资 金 。  

  保 证 金 本 金 及 利 息 属 采 矿 权 人 所 有 ，采 矿 权 人 履 行 矿

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的 义 务 ，经 验 收 合 格 后 ，保 证 金 本 金 及 利

息（ 按 同 期 银 行 活 期 存 款 利 率 计 算 ，下 同 ）返 还 采 矿 权 人 。  

  第 五 条 国 土 资 源 、环 境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组 织 有

资 质 的 机 构 对 矿 山 进 行 评 估 ，按 照 基 本 恢 复 矿 山 环 境 和 生

态 功 能 的 原 则 ，提 出 矿 山 环 境 治 理 和 生 态 恢 复 目 标 及 要 求 。

矿 山 企 业 应 制 订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保 护 和 综 合 治 理 方 案 ，提 出

具 体 措 施 ， 并 组 织 实 施 。  

  第 六 条 保 证 金 由 省 、 市 、 县 （ 市 、 区 ） 国 土 资 源 行 政

主 管 部 门 按 登 记 发 证 权 限 分 级 负 责 收 取 ，国 土 资 源 部 登 记

发 证 的 由 省 级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收 取 。  

  上 级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可 以 委 托 下 级 国 土 资 源

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应 由 其 负 责 的 保 证 金 的 收 取 、使 用 及 本

息 的 返 还 。  

  第 七 条 保 证 金 交 存 标 准 按 照 不 低 于 基 本 治 理 费 用 的

原 则 ，根 据 采 矿 许 可 证 批 准 登 记 的 面 积 及 可 以 预 测 的 影 响

面 积 、 有 效 期 、 矿 种 、 开 采 方 式 等 因 素 ， 按 照 下 列 方 法 确

定 ：  

  保 证 金 交 存 总 额 =单 位 面 积 交 存 标 准 ×影 响 面 积 ×有

效 年 数 ×影 响 系 数  



  影 响 面 积 包 括 采 矿 许 可 证 登 记 面 积 、登 记 面 积 之 外 对

矿 山 环 境 的 影 响 面 积（ 包 括 因 矿 山 建 设 运 输 的 道 路 、排 土

排 岩 场 、 尾 矿 库 等 ， 应 实 际 测 量 。 新 设 立 、 延 续 、 变 更 登

记 的 采 矿 权 人 在 划 定 矿 区 范 围 时 确 定 ）  

  有 效 年 数 指 新 颁 发 采 矿 许 可 证 的 许 可 年 限 ，或 者 已 颁

发 采 矿 许 可 证 的 许 可 剩 余 年 限 。年 限 不 足 1 年 的 按 1 年 计

算 。 保 证 金 收 取 标 准 及 影 响 系 数 见 附 件 。  

  变 更 登 记 的 矿 山 应 重 新 核 定 保 证 金 。  

  第 八 条 保 证 金 实 行 一 次 性 交 存 和 分 期 交 存 两 种 方 式 。 

  采 矿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在 3 年 以 内 （ 含 3 年 ） 的 ， 或 影 响

面 积 在 5 千 平 方 米 以 下 （ 含 5 千 ） ， 或 应 缴 保 证 金 在 5 0

万 元 以 下 （ 含 5 0 万 ） ， 必 须 一 次 性 全 额 交 存 保 证 金 。  

  采 矿 许 可 证 有 效 期 在 3 年 以 上 的 ，保 证 金 可 以 一 次 性

全 额 交 存 或 分 期 交 存 ；分 期 交 存 的 ，可 依 据 采 矿 许 可 剩 余

年 限 分 次 交 存 。 有 效 期 前 一 年 应 当 全 部 交 清 。  

  3 年 以 上 至 6 年 的 ： 分 2 次 交 存 ；  

  6 年 以 上 至 1 0 年 的 ： 分 3 次 交 存 ；  

  1 0 年 以 上 的 ： 为 5 年 交 存 一 次 。  

  第 九 条 采 矿 权 人 应 将 预 提 的 保 证 金 存 入 同 级 财 政 部

门 指 定 专 户 ，实 行 收 支 两 条 线 管 理 。采 矿 权 人 凭 国 土 资 源

管 理 部 门 开 具 的 交 存 通 知 书 将 保 证 金 存 入 该 账 户 ，代 理 银



行 按 月 将 保 证 金 专 户 的 存 储 情 况 反 馈 给 同 级 财 政 部 门 和

国 土 资 源 部 门 。  

  第 十 条 采 矿 权 人 持 交 存 凭 证 办 理 采 矿 权 许 可 证 年 检 。

拒 绝 缴 纳 保 证 金 的 ，不 予 办 理 采 矿 许 可 证 年 检 ，并 注 销 采

矿 许 可 证 。对 新 办 理 采 矿 许 可 证 的 ，采 矿 权 申 请 人 应 当 自

收 到 准 予 采 矿 登 记 通 知 之 日 起 1 5 个 工 作 日 内 ， 到 指 定 银

行 交 存 保 证 金 。凭 保 证 金 交 存 凭 证 及 相 关 材 料 ，到 采 矿 权

审 批 机 关 领 取 采 矿 许 可 证 。  

  第 十 一 条 采 矿 权 人 转 让 采 矿 权 的 ，保 证 金 和 利 息 一 并

转 让 ，由 采 矿 权 受 让 人 承 担 相 应 的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义 务 。

转 让 人 尚 未 交 存 的 部 分 亦 由 受 让 人 承 担 相 应 的 义 务 。  

  第 十 二 条 采 矿 权 人 在 采 矿 过 程 中 ，应 当 实 行 边 开 采 边

治 理 。县 级 以 上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对 采 矿 权 人 履

行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情 况 进 行 监 督 ，并 纳 入 矿 产 资 源 开 发

年 检 重 要 事 项 。  

  第 十 三 条 恢 复 治 理 矿 山 生 态 环 境 ，应 当 按 照 本 省 规 定

的 恢 复 治 理 标 准 进 行 。  

  具 体 标 准 由 省 国 土 资 源 主 管 部 门 会 同 省 环 保 等 有 关

部 门 共 同 制 定 。  

  第 十 四 条 采 矿 权 人 在 矿 山 停 办 、关 闭 或 "闭 坑 "前 ，必

须 完 成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工 作 ，同 时 向 负 责 保 证 金 管 理 的

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提 出 检 查 验 收 申 请 ，并 提 交 矿 山 环



境 保 护 与 恢 复 治 理 报 告 。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会 同 环 保

等 有 关 部 门 对 其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工 作 进 行 验 收 。  

  对 剩 余 服 务 年 限 超 过 1 0 年 的 矿 山 ， 可 以 根 据 矿 山 环

境 恢 复 治 理 情 况 ，申 请 提 前 返 还 一 定 比 例 的 保 证 金 ，或 者

将 交 存 的 保 证 金 结 转 为 下 一 期 次 的 保 证 金 。  

  第 十 五 条 经 验 收 符 合 本 办 法 第 十 三 条 规 定 标 准 的 ，由

组 织 验 收 的 机 关 签 发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工 作 验 收 合 格 证 。

采 矿 权 人 可 持 合 格 证 、保 证 金 缴 存 凭 据 ，申 请 返 还 保 证 金

及 利 息 。各 级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和 财 政 部 门 应 当 自 收

到 申 请 之 日 起 2 个 月 内 ，向 代 理 银 行 下 达 保 证 金 及 利 息 返

还 通 知 ， 将 保 证 金 8 5 %及 全 部 利 息 返 还 采 矿 权 人 。  

  第 十 六 条 采 矿 权 人 恢 复 治 理 工 作 未 达 到 本 办 法 第 十

三 条 规 定 标 准 的 ，由 验 收 机 关 签 发 限 期 恢 复 治 理 矿 山 环 境

通 知 书 ， 责 令 限 期 恢 复 治 理 ， 经 验 收 合 格 后 ， 按 本 办 法 第

十 五 条 规 定 返 还 保 证 金 。采 矿 权 人 拒 不 恢 复 治 理 的 ，或 恢

复 治 理 后 仍 达 不 到 标 准 的 ，保 证 金 及 利 息 不 予 返 还 ，对 不

予 返 还 的 保 证 金 作 为 非 税 收 入 纳 入 部 门 预 算 管 理 ，专 项 用

于 矿 山 环 境 的 恢 复 治 理 。由 登 记 发 证 的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

部 门 用 保 证 金 按 照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采 购 法 》等 有 关

规 定 统 一 组 织 治 理（ 国 土 资 源 部 登 记 发 证 的 由 省 级 国 土 资

源 部 门 负 责 统 一 组 织 治 理 ） 。  



  保 证 金 及 利 息 不 足 以 完 成 该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的 ，采

矿 权 人 应 当 交 纳 不 足 部 分 的 费 用 ；保 证 金 及 利 息 有 节 余 的 ，

其 余 额 返 还 采 矿 权 人 。  

  第 十 七 条 验 收 后 ，采 矿 权 人 应 对 治 理 成 果 进 行 为 期 两

年 的 后 期 管 护 。 两 年 后 ， 经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、 环 保

部 门 二 次 验 收 合 格 ， 将 剩 余 的 1 5 %保 证 金 及 利 息 全 额 返 还

采 矿 权 人 。 未 完 成 后 期 管 护 责 任 的 ， 1 5 %保 证 金 及 利 息 不

予 返 还 ， 作 为 非 税 收 入 用 于 该 矿 山 环 境 的 恢 复 治 理 。  

  第 十 八 条 国 土 资 源 部 门 要 督 促 企 业 按 规 定 足 额 缴 存

保 证 金 ；财 政 部 门 要 会 同 国 土 资 源 、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加

强 保 证 金 的 财 务 管 理 和 监 督 ，定 期 检 查 保 证 金 的 缴 存 情 况 。

任 何 部 门 、 单 位 和 个 人 均 不 得 减 免 、 挤 占 、 挪 用 保 证 金 。

如 违 反 有 关 规 定 ，由 同 级 人 民 政 府 或 者 上 级 行 政 主 管 部 门

责 令 其 限 期 改 正 ，并 对 直 接 责 任 人 给 予 行 政 处 分 ；构 成 犯

罪 的 ，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。  

  第 十 九 条 本 办 法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实 行 。  

 


